國立高雄大學工學院補助及獎勵國際交流合作申請表
序號(工學院填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系所
	
	班級
	

	聯絡電話
	
	E-mail
	

	補助項目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請補助項目
	（報名費、生活費、註冊費、交通費等）

	申請金額
	（每案最高補助金額以新台幣2萬元為上限，以實際核銷金額為準）

	核定金額
	

	相關文件
	（請檢附相關活動證明文件）

	申請人簽名
	

	系所主管
	

	工學院院長
	


1. 本補助案需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向工學院提出申請。

2. 獲補助者須於辦理單據核銷時一併檢附簡要活動報告乙份送工學院備查。






